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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應有什麼樣的產業政策？  

 

 我們很快就要踏入二十一世紀，台灣經濟開始自由化也走了十多年了，因此
常有人會問說，在這個自由化全球化的時代，我們是否還需要產業政策。通常遇
到這問題時，我就會提醒對方，現在當紅的電子業的兩個龍頭，台積電與聯華電
子，可都是工研院電子所分出來的衍生公司，成立當初是如假包換的「公」有公
司，推動積體電路的「企業家」是政府的產業政策。 

 這其中顯現出開創新的重大產業的風險確實比較大，在私部門不願或不能承
擔此風險之際，產業政策是將這風險社會化，以促使新產業得以產生的一種方
法。同時，這也顯示台灣大企業的企業家精神之不足。 

 很清楚的，電子與相關產業現在已經成為台灣產業成長的主要動力，而這是
緣於政府產業政策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經在為今天的成長產業作準備。因此重要
的問題是，現在的產業政策的重點不是要為電子業作錦上添花的協助，而是要為
二十年後的新興產業作準備，而上述情況已顯示台灣私部門在創造新興產業上可
能力有未逮，還需要產業政策的協助與領導。 

 不過，未來的新產業如軟體業與生技業，產業特性不同於以往之硬體產業，
產業政策的作法必須有所變革，政策措施與相關制度可能都需要改變，才能有成
功的希望。 

 當然產業政策不只是關於新興產業，對於現存重化工業的繼續發展與傳統產
業的轉型提昇等，都是很重要的政策問題。 

 譬如說近年來，重化工業如鋼鐵業與石化業，都提出了大幅度擴大生產的計
畫，六輕到八輕，都牽涉很龐大的投資金額，計算起來都可以使投資成長率以及
經濟成長率看起來更亮麗，可以大幅增加經建單位的業績。但是它們也同時引起
很多其他方面的問題，包括各種公共資源的分配（土地、港口、水資源、能源等）
以及總排放量的管制等問題，這些都是產業政策的範疇。 

 今天我們要談如何邁向公平與正義的社會，而當然幾乎任何經濟政策都會與
這兩個目標有關，事關重大的產業政策更是如此，也就是說產業政策的最主要目
標雖是產業的成長，但它也有重要的與社會公平有關的政策意涵，而這有兩個方
面，一是指政策實行後對資源分配有何種的影響，另一方面是指產業政策的制訂
本身，是否符合前瞻性以及合理性，是否能不受既得利益的影響，而後者對公與
義的目標而言，應該是更重要的。 

 譬如說，現在就經濟理性來衡量，公共資源應該用來鼓勵低污染、低排放、
低耗能、用水密集度低的產業，以及產業關連性高、技術發展性高、成長潛能高
的產業，同時資源應優先去鼓勵新興產業，而不是成熟產業。若能符合這些準則，
就是具有前瞻性與合理性。 

 不過我們若看近年來一些與重化工業的重大投資案的相關政策措施，就會發
現很多是違反前瞻性與合理性的準則的，一方面可看到既得利益大企業遊說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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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一方面戒急用忍的政策給大企業玩大陸牌的空間。問題不是說重化工業要不
要發展，而是現在的作法是提供大幅公共資源「補貼」給如六輕等之大型計畫，
這不符合前瞻性與合理性，也不符合公與義的原則。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與多重政策目標以及不同政策單位之間的協調有
關。以前經濟政策由經建單位主導，以成長為最主要目標，其他如污染防治、排
放減量、生態保育、提高生活品質等目標，都是到了近年來才得到一些注意。而
現今，國際上為了維持全球氣候與生態的平衡，正在談判各種公約，譬如氣候公
約就要約束各國二氧化碳的總排放量，這些國際壓力，也給我們產業政策的制訂
過程，提供了適時並有益的外在目標與助益。同時國內對於生活品質的要求也與
日遽增，因此內在與外在的因素，都要求將生態保育等目標，納入成為產業政策
的優先性目標，在現今的環境之下，如此政策才稱得上具有前瞻性。 

 不過在目前，這些多重目標的協調，以及在政策制訂過程中不同單位之間的
協調，都很不理想，經建單位還是被要求以成長為第一或為一目標，其他目標就
變得由比較弱勢的環保署等單位來護衛，如此結構下當然就難免流於形式把關
了。 

 因此產業政策制訂過程中，多重目標必須正式全面的被納入作總體考量，不
同單位的職責分配與協調，已經必須全盤調整，不然前瞻性與合理性難以達到，
公與義也會闕如。 

 

發表於「邁向公與義的社會：經濟與環境」研討會，1999/11/6，台北市，時報文
教基金會。 

 


